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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招股意向书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

（一）发行人承诺

本公司承诺：

1、承诺人招股意向书如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承诺人是否符

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承诺人将在中国证监会或人民法院等有权

部门作出发行人存在上述事实的最终认定或生效判决后，依法及时启动股份回购程序，并

在其后三十日内按照发行价格依法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 同时按照同期银行存

款利率向被回购股份持有人支付其持有被回购股份期间对应的资金利息。

2、承诺人招股意向书如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

易中遭受损失的， 承诺人将根据中国证监会或人民法院等有权部门的最终处理决定或生

效判决，依法足额赔偿投资者损失，并在赔偿责任确定之日起三十日内履行完毕。

（二）控股股东承诺

本公司控股股东东莞市南兴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承诺：

1、发行人招股意向书如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发行人是否符

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承诺人将在中国证监会或人民法院等有权

部门作出发行人存在上述事实的最终认定或生效判决后五日内， 通过适当的方式依法及

时提议召集召开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并在相关会议中就相关议案投赞成票，以确保

发行人在回购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义务确定之日起三十日内完成回购。 同时，如发行人股

东已公开发售股票或转让原限售股的， 承诺人亦将依照相关股份发售或转让价格购回已

公开发售或转让的股票， 并按照同期银行存款利率向该等股份持有人支付其持有该等股

票期间对应的资金利息。

2、发行人招股意向书如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

易中遭受损失的， 承诺人将在中国证监会或人民法院等有权部门作出发行人存在上述事

实的最终认定或生效判决后五日内， 通过适当的方式依法及时提议召集召开发行人董事

会、股东大会，并在相关会议中就相关议案投赞成票，以确保发行人在赔偿责任确定之日

起三十日内向投资者依法履行赔偿义务。

同时，如因前述事由导致承诺人需要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的，承诺人将根据中国证监会

或人民法院等有权部门的最终处理决定或生效判决， 在随后三十日内向投资者依法履行

赔偿责任。

（三）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林旺南和詹谏醒）、董事（詹谏醒、陈俊岭、詹任宁、林旺荣、曾庆

民、汤建中、方慧）、监事（檀福华、林惠芳、刘彦君）、高级管理人员（杨建林、樊希良、徐世

玉）承诺：

1、发行人招股意向书如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发行人是否符

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承诺人将在中国证监会或人民法院等有权

部门作出发行人存在上述事实的最终认定或生效判决后五日内依法及时提议召集召开发

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并在相关会议中就相关议案投赞成票，以确保发行人在回购股票

义务确定之日起三十日内依法履行完成股票回购责任。

2、发行人招股意向书如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

易中遭受损失的， 承诺人将在中国证监会或人民法院等有权部门作出由发行人承担赔偿

投资者损失责任的最终处理决定或生效判决生效五日内， 依法及时提议召集召开发行人

董事会、股东大会，并在相关会议中就相关议案投赞成票，以确保发行人在赔偿责任确定

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投资者依法履行完赔偿责任。

如因前述事由导致承诺人需要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的， 承诺人将根据中国证监会或人

民法院等有权部门的最终处理决定或生效判决在随后三十日内， 向投资者依法履行完毕

赔偿责任。

四、证券服务机构关于本次发行申请文件的承诺

（一）保荐机构承诺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 作出如下

承诺：

如承诺人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承诺人将根据中国证监会或人民法院等有权部门

的最终处理决定或生效判决，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二）律师事务所承诺

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作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发行人律师， 作出如下

承诺：

如承诺人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承诺人将根据中国证监会或人民法院等有权部门

的最终处理决定或生效判决，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三）会计师事务所承诺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审

计机构，作出如下承诺：

如承诺人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承诺人将根据中国证监会或人民法院等有权部门

的最终处理决定或生效判决，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四）资产评估机构承诺

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作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资

产评估机构，作出如下承诺：

如承诺人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承诺人将根据中国证监会或人民法院等有权部门

的最终处理决定或生效判决，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五、本次发行前持股 5%以上股东的持股意向和减持意向

（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

本公司控股股东东莞市南兴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林旺南、詹谏醒就发行人

上市后持有及减持发行人股票意向联合作出如下承诺：

林旺南目前持有发行人 418.69 万股股份， 占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股份总数的

5.11%； 詹谏醒目前持有发行人 274.37万股股份， 占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股份总数的

3.35%； 林旺南与詹谏醒共同控制的东莞市南兴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目前持有发行人 4,

938.72 万股股份，占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股份总数的 60.23%；林旺南、詹谏醒、南兴投

资（以下合称“承诺人” ）总共持有发行人 5,631.78 万股股份，占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

股份总数的 68.68%。 承诺人现就发行人上市后持有及减持发行人股票意向承诺如下：

承诺人将严格遵守承诺人所持发行人股票锁定期及转让的有关承诺， 在相关股票锁定期

满后两年内，按照法律法规允许的交易方式，以不低于发行价减持发行人股票，且减持的

股票总数将不超过承诺人合计所持发行人股票总数的 20%。 若承诺人在发行人上市后合

并持有发行人股票比例在 5%以上（含 5%）时，则承诺人将在减持或增持发行人股票时提

前 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如承诺人未能完全履行持股意向和股份锁定承诺的， 承诺人将继续承担以下义务和

责任：1、及时披露未履行相关承诺的原因；2、及时作出新的承诺并提交发行人股东大会表

决，直至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为止；3、如因承诺人未履行相关承诺导致发行人或其投资者遭

受经济损失的，承诺人将向发行人或其投资者依法予以赔偿；若承诺人因未履行相关承诺

而取得不当收益的，则该等收益全部归发行人所有。

（二）其他本次发行前持股 5%以上股东承诺

本次发行前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詹任宁、林旺荣就发行人上市后持有及减

持发行人股票意向作出如下承诺：

本人将严格遵守本人所持发行人股票锁定期及转让的有关承诺， 在相关股票锁定期

满后两年内，按照法律法规允许的交易方式，以不低于发行价减持发行人股票。 若本人在

发行人上市后持有发行人股票比例在 5%以上（含 5%）时，则本人将在减持或增持发行人

股票时提前 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如本人未能完全履行持股意向和股份锁定承诺的，本人将继续承担以下义务和责任：

1、及时披露未履行相关承诺的原因；2、及时作出新的承诺并提交发行人股东大会表决，直

至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为止；3、 如因本人未履行相关承诺导致发行人或其投资者遭受经济

损失的，本人将向发行人或其投资者依法予以赔偿；若本人因未履行相关承诺而取得不当

收益的，则该等收益全部归发行人所有。

本公司股东陈俊岭就发行人上市后持有及减持发行人股票意向作出如下承诺：

本人目前持有东莞市南兴家具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发行人” ）344.4

万股股份，占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股份总数的 4.20%；同时，本人实际控制的广东通盈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盈创投” ）持有发行人 311.59 万股股份，占发行人公开

发行股票前股份总数的 3.80%；本人实际支配发行人的股份总数共计 655.99 万股，占发行

人公开发行股票前股份总数的 8.00%。 本人及通盈创投（以下简称“承诺人” ）现就发行

人上市后持有及减持发行人股票意向承诺如下：

承诺人将严格遵守承诺人所持发行人股票锁定期及转让的有关承诺， 在相关股票锁

定期满后两年内，按照法律法规允许的交易方式，以不低于发行价减持发行人股票。 若承

诺人在发行人上市后合并持有发行人股票比例在 5%以上（含 5%）时，则承诺人将在减持

或增持发行人股票时提前 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如承诺人未能完全履行持股意向和股份锁定承诺的， 承诺人将继续承担以下义务和

责任：1、及时披露未履行相关承诺的原因；2、及时作出新的承诺并提交发行人股东大会表

决，直至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为止；3、如因承诺人未履行相关承诺导致发行人或其投资者遭

受经济损失的，承诺人将向发行人或其投资者依法予以赔偿；若承诺人因未履行相关承诺

而取得不当收益的，则该等收益全部归发行人所有。

六、公司本次发行前原股东公开发售股份的方案

本公司 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发行方案如下：

公司本次发行股数不超过 2,734万股，包括公开发行新股和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份。

1、公司优先发行新股，本次发行新股数量不超过 2,734万股；在符合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规定的前提下，可适当由公司原股东公开发售一定数量的股份，本次股东公开发售

股份数量不超过 1,500万股，且不超过自愿设定 12个月及以上限售期的投资者获得配售

股份的数量；股东公开发售股份的顺序依次为：林旺南、詹谏醒、广东通盈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广州暨南投资有限公司、东莞市南兴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直至需由股东公开发售的股

份数全部发售完毕为止； 公司本次发行新股数量与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份数量之和不低

于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 25%；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后至本次发行前，监管机构颁布

新的规定或对有关规定进行修订的，按新颁布或修订后的规定执行。

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与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份的最终数量， 在遵循前述原则基础

上，授权公司董事会与主承销商协商共同确定。

2、公司及主承销商应在本次发行前合理预计本次发行承销费用。 本次发行若存在原

股东公开发售所持公司股份的， 参与此种发行方式的股东按其所转让股份占发行股份总

额比例分摊公司上市公告中公布的本次发行承销费用。 保荐费等其他发行费用由公司承

担。

3、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具体情况对上述事项涉及的公司发行股份数量、各股东

发售股份数量、发行承销费用分摊等事项进行调整。

4、本次发行如涉及公司原股东公开发售股份，原股东公开发售股份所得资金不归本

公司所有。

七、相关责任主体关于未能履行承诺时的约束措施

（一）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承诺的约束措施

本公司控股股东东莞市南兴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林旺南、詹谏醒就本次发

行涉及的股份锁定、股价稳定、投资者损失赔偿以及股份回购、避免同业竞争、社会保险费

及住房公积金、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避免资金占用、租赁房屋等事宜共同或单独作出相

关承诺。 为强化上述承诺对承诺人的约束力，承诺人现承诺如下：

1、如承诺人未能完全履行各自所作的相关承诺的，承诺人将在未履行相关承诺的事

实经发行人监事会、或独立董事、或发行人保荐机构、或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认定后

（以上述组织或机构最早认定的时间为准）的 3个交易日内，公告相关情况。

2、如上述所承诺事宜中的任一事宜出现，并导致发行人或承诺人被依法认定需承担

相应法律责任的，相关承诺人将在接到发行人书面通知之日起 30 日内，依法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如因承诺人未履行相关承诺导致发行人或其投资者遭受经济损失的，承诺人将

依法予以赔偿；若承诺人因未履行相关承诺而取得不当收益的，则该等收益全部归发行人

所有。

3、在上述期限内，如承诺人未充分履行各自所承诺事宜的相应责任的，发行人有权从

承诺人在发行人的工资、奖金、补贴、股票分红等收入中直接予以扣除，用以抵偿承诺人因

所承诺事宜所应承担的补偿或赔偿费用，直至足额偿付为止。

4、如通过上述方式仍无法及时足额补偿或赔偿所承诺事宜给发行人或投资者等造成

的经济损失的， 发行人可依法通过一切必要的法律程序处置承诺人所持发行人的股票或

其他个人财产，用以抵偿承诺人因所承诺事宜应承担的补偿或赔偿费用。 发行人因实现前

述债权所产生的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评估费用、执行费用、拍卖费用、差旅

费用等相关费用，均由承诺人承担。

5、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生变更时，承诺人将依法督促新任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继续履行在发行人首次发行上市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已作出的相应

承诺的各项责任及义务，并在其就职前出具书面承诺，否则，承诺人将依法促请股东大会

罢免相关董事、监事，或促请董事会解聘有关高级管理人员。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的约束措施

本公司董事詹谏醒、陈俊岭、詹任宁、林旺荣、曾庆民、汤建中、方慧，监事檀福华、林惠

芳、刘彦君，高级管理人员杨建林、樊希良、徐世玉已就招股意向书涉及的有关事宜出具

《承诺函》。 为强化上述承诺对承诺人的约束力，承诺人现承诺如下：

1、如承诺人未能完全履行各自所作的相关承诺的，承诺人将在未履行相关承诺的事

实经发行人监事会、或独立董事、或发行人保荐机构、或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认定后

（以上述组织或机构最早认定的时间为准）的 3个交易日内，公告相关情况。

2、如上述《承诺函》所承诺事宜出现，导致购买发行人股票的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

受经济损失的， 相关承诺人将在其法律责任被依法确定并接到发行人书面通知之日起 30

日内，依法以个人财产赔偿投资者遭受的经济损失。 如因承诺人未履行相关承诺导致发行

人或其投资者遭受经济损失的，承诺人将依法予以赔偿；若承诺人因未履行相关承诺而取

得不当收益的，则该等收益全部归发行人所有。

3、在上述期限内，如承诺人未充分履行各自所承诺事宜的相应责任的，发行人有权从

承诺人在发行人的工资、奖金、补贴、股票分红等收入中直接予以扣除，用以抵偿承诺人因

所承诺事宜所应承担的赔偿费用，直至足额偿付为止。

4、 如通过上述方式仍无法及时足额赔偿所承诺事宜给投资者造成的经济损失的，发

行人可依法通过一切必要的法律程序处置承诺人所持发行人的股票或其他个人财产，用

以抵偿承诺人因所承诺事宜应承担的赔偿费用。 发行人因实现前述债权所产生的包括但

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评估费用、执行费用、拍卖费用、差旅费用等相关费用，均由承

诺人承担。

5、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生变更时，承诺人将依法督促新任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继续履行在发行人首次发行上市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已作出的相应

承诺的各项责任及义务，并在其就职前出具书面承诺，否则，承诺人将依法促请股东大会

罢免相关董事、监事，或促请董事会解聘有关高级管理人员。

（三）发行人承诺的约束措施

1、发行人对自身承诺的约束措施

本公司已就本次发行涉及的投资者损失赔偿以及股份回购事宜出具《承诺函》。 为强

化对本公司相关承诺事项的监督和约束措施，本公司现承诺如下：

“如因上述《承诺函》所承诺事宜出现，导致本公司需要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本

公司将依法及时启动股份回购或赔偿投资者损失的相关程序， 并在相关责任确定之日起

30日内履行完毕，同时及时向证券交易所报告有关事项及其后续进展情况。

在上述期限内，如本公司不能充分履行相应责任的，本公司将依法通过处置名下任何

财产所得用于股份回购或赔偿投资者损失，直至相关法律责任履行完毕为止。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生变更时，本公司将依法督促新任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继续履行在本公司首次发行上市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已作出的相应承

诺的各项责任及义务，并要求其在就职前出具书面承诺，否则，本公司将提请股东大会罢

免相关董事、监事，提请董事会解聘有关高级管理人员。 ”

2、发行人对相关承诺方承诺的约束措施

鉴于本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全体股东已就本次发行涉及的

股份锁定、股价稳定、投资者损失赔偿以及股份回购、避免同业竞争、社会保险费及住房公

积金、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避免资金占用、租赁房屋等事宜共同或单独出具了公开承诺。

为强化对承诺方所承诺事项的监督和约束措施，本公司现承诺如下：

①如相关承诺方未能完全履行各自所作的相关承诺的， 本公司将在承诺方未履行相

关承诺的事实经本公司监事会、或独立董事、或本公司保荐机构、或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

易所认定后（以上述组织或机构最早认定的时间为准）的 3个交易日内，公告相关情况。

②如所承诺事宜中的任一事宜出现， 导致本公司或承诺方被依法认定需要因此承担

相应法律责任，本公司将在所承诺事宜给本公司或投资者造成经济损失出现之日起 10 日

内，向所承诺事宜的承诺方发出书面通知，要求承诺方在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之日起立即

纠正违反所承诺事宜的相关行为，并在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之日起 30 日内，以其自有财

产补偿因所承诺事宜给本公司或投资者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同时向证券交易所报告有

关事项及其后续进展情况。

③在上述期限内，如承诺方未充分履行各自所承诺事宜的相应责任的，本公司将从承

诺方在本公司的工资、奖金、补贴、股票分红等收入中直接予以扣除，用以抵偿承诺方因所

承诺事宜应承担的补偿费用，直至足额偿付为止。

④如通过上述方式且在所承诺事宜发生后两个月内仍无法及时足额补偿因所承诺事

宜给本公司或投资者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的， 本公司将依法通过一切必要的法律程序依

法处置承诺方所持本公司的股票或其其他自有财产， 用以抵偿承诺方因所承诺事宜应承

担的补偿费用。 同时，本公司将向相关承诺方追偿为实现前述债权所产生的包括但不限于

诉讼费用、律师费用、评估费用、执行费用、拍卖费用、差旅费用等相关费用。

⑤如因上述所承诺事宜而涉及需要向承诺方追偿的， 将由本公司董事会具体负责实

施，相关关联董事对涉及自身利害关系的有关议题应予以回避表决。 若所涉及事项需依法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则董事会应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提议召开股东大

会并向股东大会提出启动追偿程序的提案。

八、公司上市后的利润分配政策、计划及规划

（一）公司利润分配政策

1、公司利润分配的原则

公司实行持续、稳定、科学的利润分配政策，公司的利润分配应当重视对投资者的合

理回报，着眼于公司的长远和可持续发展，根据公司利润状况和生产经营发展实际需要，

结合对投资者的合理回报、股东要求和意愿、社会资金成本、外部融资环境等情况，在累计

可分配利润范围内制定当年的利润分配方案。

2、利润分配政策

公司股利分配的形式主要包括现金、股票股利以及现金与股票股利相结合三种。 公司

优先采用现金分红的方式。 在具备现金分红的条件下，公司应当采用现金分红进行利润分

配。 采用股票股利进行利润分配的，应当具有公司成长性、每股净资产的摊薄等真实合理

因素。

公司在符合利润分配的条件下， 应当每年度进行利润分配， 也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

红。

3、现金分红政策

公司当年实现盈利，且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和依法提取法定公积金、盈余公积金后，如

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资金支出发生，公司将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 重大投资计划或重

大资金支出指公司未来十二个月拟对外投资、 收购资产或购买设备累计支出达到或超过

公司最新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且超过 5,000万元；或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

资、收购资产或购买设备累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

在满足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下， 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年实现的

可分配利润的 15%（含 15%）。

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以

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区分下列情形，并按照本章程规定的程序，提出差异

化的现金分红政策：

（1）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

当期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80%；

（2）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

当期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40%；

（3）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

当期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20%；

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可以按照前项规定处理。

4、发放股票股利的具体条件

公司快速增长，并且董事会认为公司股票价格与公司股本规模不匹配时，可以在实施

上述现金股利分配的同时，发放股票股利。

5、留存未分配利润的使用

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主要用于补充流动资金、购买资产、购买设备、对外投资等投资

支出，扩大生产经营规模，优化财务结构，提高产品竞争力，促进公司快速发展，实现公司

未来的发展规划目标，并最终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二）公司上市后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计划

公司上市后三年计划将为股东提供以下投资回报：（1）在足额预留法定公积金、盈余

公积金以后，每年向股东现金分配股利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15%；（2）在确

保足额现金股利分配的前提下，公司可以另行增加股票股利分配和公积金转增。

公司将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由公司董事会提出分红议案，并提交股东大会进行表

决。公司接受所有股东、独立董事、监事和公众投资者对公司分红的建议和监督。公司将在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分红方案后两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

（三）公司上市后股东长期回报规划

在对公司经营环境和经营情况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公司制定以下上市后分红规划：

1、在公司当年经审计的净利润为正数且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分红条件

的情况下，董事会应制定不低于当年可分配利润 15%的现金分红预案。

2、在公司经营状况良好、盈利能力较强且现金流充裕的情况下，董事会制定的分红预

案中应适当提高当年现金分红的比例，并可以制定中期现金分红预案；当现金流无法满足

公司日常经营资金需求时，董事会制定的分红预案在满足最低现金分红比例的前提下，可

以结合公司股价与股本规模的情况，增加股票股利分配预案。

3、董事会在制定分红预案时，应综合考虑公司的资金成本和外部融资环境，确保公司

合理的资本结构，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使分红与资本成本相适应。

4、董事会制定分红预案时，应考虑公司的长远和可持续发展，并征求和尊重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的要求和意愿。

5、董事会应在分红预案中详细说明具体分红预案制定的背景和原因。

6、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

还其占用的资金。

7、公司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由公司董事会提出分红预案，并交付股东大会表决通

过。 公司接受所有股东对公司分红的建议和监督。

8、公司根据外部经营环境或者自身经营状况对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调整的，调整后的

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有关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

议案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四）发行前滚存利润的分配

公司截至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前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 由新老股东按本次公开发

行股票后的股权比例共享。 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公司未分配利润为 187,718,430.46

元。

九、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经营状况

公司最近一期财务报表审计截止日为 2014年 12月 31日。 公司 2015年第一季度的

财务报表未经审计，但已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审阅，并出具了中审亚太审字（2015）

010617号审阅报告。 截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公司资产总额为 64,230.87 万元，较 2014

年 12 月 31 日增长 2.32%，所有者权益总额为 36,041.06 万元，较 2014 年 12 月 31 日增

长 3.80%；2015年 1-3月，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457.73万元， 实现净利润 1,318.07 万

元，分别较同期增长 4.86%和 4.20%。

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期间， 公司经营状况良好， 主营业

务、主要产品和业务模式均无重大变化，公司主要原材料的采购情况和采购价格，主要产

品的生产、销售规模及销售价格，主要客户及供应商的构成，税收政策等均未发生重大不

利变化。

十、特别提醒风险

（一）国外市场波动风险

公司产品通过广州越秀等进出口公司销往国外多个国家和地区。 2012 年度、2013 年

度和 2014年度，公司外销收入分别为 9,148.39 万元、10,169.93 万元和 11,775.79 万元，

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25.45%、21.71%和 21.85%。 倘若未来国外市场由于政治、

经济、贸易政策等原因产生波动，将可能对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一定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

产品的主要出口地区包括伊朗、俄罗斯等国家，上述国家或地区存在政治、经济局势的不

稳定因素，对公司业务可能造成影响。

（二）业绩下滑风险

2012 年、2013 年和 2014 年， 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36,340.78 万元、47,445.29 万元

和 54,311.06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4,119.59万元、5,003.60万元和 6,341.46万元。若下游

行业景气度持续低迷而不能有效扩大对现有客户的销售规模，或者未能有效拓展新客户，

或者国外市场因政治、经济、贸易政策等因素导致需求下降或无法向其实现销售，都将使

公司面临较大的经营压力。 上述风险影响程度较难量化，但上述任一风险集中释放或多个

风险共同作用，均会对本公司的盈利情况造成不利影响。

（三）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电器元件、钢材、铸件等原材料是本公司生产所需的主要原材料。 2012 年、2013 年和

2014年，公司原材料成本占主营业务成本的比例分别为 73.67%、71.42%和 72.25%。 钢材

和铸件类原材料价格主要随着钢、铁、铝等市场价格波动而变动；电器元件和气动类原材

料价格受具体型号、品牌、国产或进口等因素的影响较大，不同品牌、型号的产品间价格有

较大差异，因此，随着公司产品结构的升级调整以及上游原材料行业的技术发展，公司选

用和采购电器元件和气动类原材料的渠道、品牌和型号等有所变动，可能会造成电器元件

和气动类等原材料价格发生较大变动。 主要原材料的价格变化将对公司毛利率水平产生

一定的影响。 在上述原材料的价格出现较大波动时，若公司无法及时调整产品售价，将对

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一定影响，从而影响到公司的盈利水平和经营业绩。

（四）存货减值风险

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公司存货余额为 15,546.45万元，规模较大。若市场或公司

下游客户发生较大变动，使得公司存货销售不畅，公司将面临存货减值的风险。

（五）偿债风险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短期借款 6,400 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 4,000

万元，长期借款余额 9,475万元，银行借款共计 19,875万元。

2014 年末，公司的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分别为 1.44 和 0.57，资产负债率为 44.68%，

偿债指标体现出公司存在一定的偿债风险， 若不能及时取得银行借款或者以其他方式融

资，公司将面临较大的偿债压力，进而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发行股票类型 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

每股面值 1.00 元

发行股数 2,734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25%，本次发行不涉及老股转让

每股发行价格 【】元（由发行人及其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确定）

市盈率 【】倍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4.23元（按照 2014 年 12月 31日经审计的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除以本

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元（按照经审计的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加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

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市净率 【】倍（按照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发行方式 采用网下向投资者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发行方式

发行对象

符合询价资格的投资者和在证券交易所开户的境内自然人、法人等投资者（国家法

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本次发行股份的流通限制和锁定安

排

详见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第一节 重大事项提示” 之“一、股份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

承诺” 。

公司本次发行前原股东公开发售股

份的方案

详见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第一节 重大事项提示” 之“六、公司本次发行前原股东公

开发售股份的方案” 。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万元

预计募集资金净额 【】万元

发行费用概算 3,249.39万元

其中：承销及保荐费用 2,476.46万元

审计费用 276.62万元

律师费用 100.00 万元

发行手续费用 396.31万元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东莞市南兴家具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Nanxing�Furniture�Machinery�&�Equipment�Co.,�Ltd.

注册资本 8,2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詹谏醒

成立日期 1996年 5月 3日

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日期 2011年 2月 21日

注册地址 东莞市厚街镇双岗村家具大道侧

邮政编码 523948

电话号码 0769-88803333

传真号码 0769-85910399

互联网网址 www.nanxing.com.cn

电子信箱 investor@nanxing.com.cn

二、发行人历史沿革及改制重组情况

（一）发行人的设立方式

东莞市南兴家具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为东莞市南兴木工机械有限公司， 成立

于 1996年 5月 3日。 2011年 1月 9日，南兴有限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以南兴有

限全体股东共同作为发起人，将南兴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 同日，南兴有限全体股东

签署《东莞市南兴家具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协议》，约定以 2010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的南兴有限净资产 138,653,848.03 元按照 1.6909:1 的比例折合为股份公司股

份，共计折合股份数为 8,200万股，每股面值 1元。 2011年 2月 21日，本公司在东莞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441900000541068）。

（二）发起人及其投入资产的内容

本公司是由南兴有限全体股东共同作为发起人，以南兴有限截至 2010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的净资产折合股份 8,200万股，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改制设立时承

继了南兴有限的全部资产和业务。 公司设立至今实际从事的主要业务为板式家具生产线

成套设备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拥有与上述业务相关的全部资产，主要包括土地使用

权、房屋及建筑物、生产设备、运输设备、办公设备及流动资产等。

本公司设立时共有 13 名发起人，包括南兴投资等 3 名法人，以及林旺南、詹谏醒等

10名自然人。 公司设立时股权结构如下：

发起人名称 持股数额（万股） 持股比例（%）

东莞市南兴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4,938.72 60.23

詹任宁 631.06 7.70

林旺荣 631.06 7.70

林旺南 418.69 5.11

陈俊岭 344.40 4.20

广东通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11.59 3.80

詹谏醒 274.37 3.35

林伟明 269.11 3.28

广州暨南投资有限公司 209.10 2.55

叶惠全 118.90 1.45

杨建林 33.00 0.40

万泽良 10.00 0.12

檀福华 10.00 0.12

合计 8,200.00 100.00

三、有关股本的情况

（一）总股本、本次发行的股份、股份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

本公司本次发行前总股本为 8,200万股，本次拟发行不超过 2,734万股流通股，发行

后总股本不超过 10,934万股，均为流通股。

本次发行的股份、股份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详见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第一节 重大事

项提示” 。

（二）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的股本结构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8,200万股，本次拟发行股份不超过 2,734万股。 假设本次

发行股数为 2,734万股，且全部为公司公开发行新股，则发行前后本公司的股本结构如下：

项目 股东名称

发行前股本结构 发行后股本结构

限售期

（月）

股数

（万股）

比例

（%）

股数

（万股）

比例

（%）

有限售条件股份

南兴投资 4,938.72 60.23 4,938.72 45.17 36

詹任宁 631.06 7.70 631.06 5.77 36

林旺荣 631.06 7.70 631.06 5.77 36

林旺南 418.69 5.11 418.69 3.83 36

陈俊岭 344.40 4.20 344.40 3.15 12

通盈创投 311.59 3.80 311.59 2.85 12

詹谏醒 274.37 3.35 274.37 2.51 36

林伟明 269.11 3.28 269.11 2.46 12

暨南投资 209.10 2.55 209.10 1.91 12

叶惠全 118.90 1.45 118.90 1.09 12

杨建林 33.00 0.40 33.00 0.30 12

万泽良 10.00 0.12 10.00 0.09 12

檀福华 10.00 0.12 10.00 0.09 12

本次发行（社会公众股） - - 2,734.00 25.00 -

合计 8,200.00 100.00 10,934.00 100.00 -

（三）发起人、控股股东和主要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前，本公司各股东间的关联关系情况如下：

1、林旺南先生与詹谏醒女士为夫妻关系；林旺南先生与林旺荣先生为兄弟关系；詹任

宁先生与詹谏醒女士为兄妹关系；

2、林旺南、詹谏醒分别持有南兴投资 60%和 40%的股权；

3、陈俊岭直接持有通盈创投 36%的股权，并持有通盈创投之控股股东骏丰投资 41%

的股权，为通盈创投的实际控制人；

4、通盈创投持有暨南投资 23.26%的股权；陈俊岭担任暨南投资副董事长；

5、 叶恵全持有暨南投资第一大股东中惠集团 70%的股权， 中惠集团持有暨南投资

40%的股权。

除上述情况外，本次发行前，公司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公司的主营业务情况

（一）发行人的主营业务和主要产品及产品用途

本公司是一家集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板式家具生产线成套设备专业供应

商。 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板式家具行业以及其他涉及人造板加工或使用的领域，上述其他

领域主要包括定制家具、组合橱柜、木门、地板的生产以及建筑装饰、会展展示、车船生产

中所用人造板材的加工等。 公司生产的产品主要涵盖自动封边机、数控裁板锯、多排多轴

钻、 精密推台锯四大系列及其他板式家具机械， 不同规格型号的板式家具机械多达百余

种，是国内板式家具机械装备领域产品线较长的企业之一，能够根据客户的需求提供板式

家具机械生产线的一揽子解决方案。 近年来，公司不断加强技术研发能力，成功开发并量

产了多款高速木材复合加工中心、数控钻、双端封边机、柔性加工单元和自动上下料机械

等产品，该等产品在国内板式家具机械行业中处于技术领先水平。 同时，公司具有较强的

研发实力，目前仍有多个研发项目正在积极推进中，为公司产品的持续丰富和提高提供了

有力保障。 公司的产品销往国内各大家具产业区，并远销俄罗斯、欧盟、中东、东南亚、加拿

大、印度、澳大利亚、南非、拉美等 30多个国家和地区。

（二）产品销售方式和渠道

报告期内，公司针对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采取了不同的销售模式。 针对国内市场，公

司主要采用经销和直销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销售。 针对国外市场，公司主要通过国外合作经

销商、媒体广告或国际性展会销售等方式拓展海外业务。 在确定国外客户订单需求后，公

司先向广州越秀（外贸企业）销售该订单所需产品，然后广州越秀将相关产品出口销售给

国外客户（含国外经销商和国外终端客户）。 2012年 6月起，公司开始同时与广州越秀及

其子公司广州工艺品进出口集团公司采取上述合作模式向国外销售产品。 2014 年，公司

少量出口业务经由其他进出口公司办理。 公司与经销商之间的合作模式为买断式销售。

（三）产品的主要原材料

公司主要原材料包括钢材、电器元件、气动类产品、铸件及其他零件等。 除部分原材料

从国外进口外，基于运输及协调方便的原因，公司主要向附近地区的供应商采购。 主要供

应商与本公司长期合作，货源稳定，供货及时。

公司生产所需能源主要为工业用电，由当地公用事业部门供应。

（四）行业竞争情况及本公司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1、板式家具机械行业竞争情况

（1）行业竞争格局

目前，全球板式家具机械市场中欧洲木工机械企业仍占据主导地位。 欧洲知名木工机

械企业主要包括德国豪迈、德国颐迈、意大利 SCM等。德国豪迈基本可以生产所有的木工

机械产品，工厂和销售服务网点遍及全球。 金融危机以后，意大利的板式家具机械企业受

到比较大的冲击，近几年来销售出现一定下降。

国内板式家具机械行业发展迅速，已形成了以南兴装备、广州弘亚数控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佛山市顺德区新马木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东莞华力机械有限公司、青岛永强木工

机械有限公司等为代表的一批龙头企业。 这些企业在生产规模、产品质量、技术水平、售后

服务等方面各有优势，在行业竞争中占据了较大的份额，并已将产品销往海外。 国内第二

梯队的板式家具生产企业主要由面向低端市场的众多中小企业构成，基本面向国内市场。

这些企业的产品技术含量相对较低，各企业之间竞争较为激烈。

国内板式家具机械行业的竞争将由价格竞争逐步向差异化竞争转变， 国外企业占据

高端市场的局面也将被打破。 国内龙头企业在提升规模的同时，将通过加快产品的研发、

设计、加强品牌建设和售后服务，逐步进入国内板式家具机械行业的中高端市场。 一部分

小型企业则将通过走专业化、特色化道路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利润率，在市场竞争中形成

自身优势。

（2）行业内的主要企业

国外知名木工机械企业主要包括德国豪迈、德国颐迈、意大利 SCM 等。国内的生产企

业主要有南兴装备、广州弘亚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顺德区新马木工机械设备有

限公司、东莞华力机械有限公司、青岛永强木工机械有限公司等。

2、本公司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本公司是一家集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板式家具生产线成套设备专业供应

商，是国内板式家具机械装备领域产品线较长的企业之一，能够根据客户的需求提供板式

家具机械生产线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在行业中的竞争力较强。

五、发行人资产的权属情况

（一）固定资产

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本公司固定资产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类型 固定资产原值 累计折旧 固定资产净值

房屋建筑物 12,154.82 1,147.07 11,007.75

机器设备 18,739.11 9,724.52 9,014.59

运输设备 720.76 366.18 354.58

电子设备 1,069.87 746.99 322.89

其他设备 1,292.33 422.83 869.50

合计 33,976.89 12,407.58 21,569.31

（二）商标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公司在中国境内注册的商标如下：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公司在中国境外注册的商标如下：

注：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公司正在办理在阿根廷、印度注册商标的权属

证书更名手续。

上述注册号为 1088089、1088090的商标为国际注册商标。 根据《商标国际注册马德

里协定》的有关规定，公司已分别取得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注册商标管理机构对该等商标

的保护授权声明。

（三）土地使用权

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公司拥有的无形资产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原价 累计摊销 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土地使用权 6,279.80 603.67 - 5,676.12

软件 438.28 264.44 - 173.84

合计 6,718.07 868.11 - 5,849.96

土地使用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土地使用权证号

使用面积

（M2）

终止日期 土地用途 取得方式

1 东府国用（2008）第特 451-2号 69,972.70 2057.6.29 工业 出让

2 东府国用[2007]第特 26号 46,964.60 2055.4.29 工业 转让

3 东府国用[2007]第特 47号 29,183.10 2055.4.29 工业 转让

（四）专利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本公司拥有的专利权如下：

（1）发明专利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申请日期 使用期限

取得

方式

1

多排多轴钻孔机床机械

定位读数装置

ZL200910036430.8 2009.01.06 2029.01.05

原始

取得

2 一种异形气缸 ZL201010174659.0 2010.05.10 2030.05.09

原始

取得

3 斜边自动封边机 ZL201010576781.0 2010.12.07 2030.12.06

原始

取得

4 自动封边机的供胶装置 ZL201010576782.5 2010.12.07 2030.12.06

原始

取得

5

编码器控制的重型自动

封边机

ZL201010578150.2 2010.12.07 2030.12.06

原始

取得

6

自动封边机之压料装置

的立柱组装结构

ZL201010578163.X 2010.12.07 2030.12.06

原始

取得

7

自动封边机的履带式压

料装置

ZL201010578130.5 2010.12.07 2030.12.06

原始

取得

8 自动封边机的开槽装置 ZL201010578154.0 2010.12.07 2030.12.06

原始

取得

9

自动封边机的螺杆泵式

供胶装置

ZL201010578147.0 2010.12.07 2030.12.06

原始

取得

10 后上料高速电脑裁板锯 ZL201110336925.X 2011.10.31 2031.10.30

原始

取得

11

双面自动封边装置生产

线

ZL201210449179.X 2012.11.12 2032.11.11

原始

取得

12 精密推台锯设备 ZL201210564758.9 2012.12.24 2032.12.23

原始

取得

13

龙门架式木材复合加工

中心

ZL201310344830.1 2013.08.09 2033.08.08

原始

取得

（2）实用新型专利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申请日期 使用期限

取得

方式

1 用于推台锯上的导轨除尘机构 ZL200520063386.7 2005.08.26 2015.08.25

原始

取得

2

用于自动封边机上的机械手托

持机构

ZL200520063385.2 2005.08.26 2015.08.25

原始

取得

3

推台锯主锯主轴电控角度偏摆

装置

ZL200520120530.6 2005.12.16 2015.12.15

继受

取得

4 推台锯钢制圆柱导轨推台部件 ZL200520120303.3 2005.12.19 2015.12.18

继受

取得

5 自动封边机的跟踪装置 ZL200720050982.0 2007.04.29 2017.04.28

原始

取得

6

多排多轴钻孔机床的机械定位

读数装置

ZL200820204395.7 2008.12.01 2018.11.30

原始

取得

7

多排多轴钻孔机床的增力压紧

装置

ZL200820204396.1 2008.12.01 2018.11.30

原始

取得

8 多排多轴钻孔机床的防震装置 ZL200820204397.6 2008.12.01 2018.11.30

原始

取得

9 电脑裁板锯锯座传动装置 ZL200820205549.4 2008.12.18 2018.12.17

原始

取得

10

电脑裁板锯副锯上升位置的调

节装置

ZL200820205545.6 2008.12.18 2018.12.17

原始

取得

11

电脑裁板锯主锯上升位置调节

装置

ZL200820205544.1 2008.12.18 2018.12.17

原始

取得

12

一种安装在封边机上的开槽装

置

ZL200820206645.0 2008.12.31 2018.12.30

原始

取得

13

多排多轴钻孔机床四连杆板料

压紧机构

ZL200920050407.X 2009.01.19 2019.01.18

原始

取得

14

多排多轴钻孔机床竖排多轴钻

部件钻孔深度调节装置

ZL200920050409.9 2009.01.19 2019.01.18

原始

取得

15 十排多轴钻孔机床 ZL200920050408.4 2009.01.19 2019.01.18

原始

取得

16 电脑裁板锯送料精度控制系统 ZL200920052872.7 2009.03.18 2019.03.17

原始

取得

17 木材裁板锯气浮滚珠工作台 ZL200920062663.0 2009.08.20 2019.08.19

原始

取得

18 裁板锯的除屑装置 ZL200920195192.0 2009.09.22 2019.09.21

原始

取得

19

电脑裁板机主锯上升自动调节

机构

ZL201020180054.8 2010.04.29 2020.04.28

原始

取得

20 电脑裁板机槽锯自动调节机构 ZL201020180066.0 2010.04.29 2020.04.28

原始

取得

21 电脑裁板机锯座高速运行机构 ZL201020180075.X 2010.04.29 2020.04.28

原始

取得

22 一种异形气缸 ZL201020193375.1 2010.05.10 2020.05.09

原始

取得

23 一种真空压力检测装置 ZL201020193383.6 2010.05.10 2020.05.09

原始

取得

24 一种木材复合加工中心 ZL201020193390.6 2010.05.10 2020.05.09

原始

取得

25 自动封边机之机架结构 ZL201020647198.X 2010.12.07 2020.12.06

原始

取得

26 自动封边机的履带式压料装置 ZL201020647181.4 2010.12.07 2020.12.06

原始

取得

27

自动封边机之压料装置的立柱

组装结构

ZL201020647184.8 2010.12.07 2020.12.06

原始

取得

28 自动封边机的封边带压紧装置 ZL201020647193.7 2010.12.07 2020.12.06

原始

取得

29 自动封边机的前后粗修装置 ZL201020647189.0 2010.12.07 2020.12.06

原始

取得

30 自动封边机的前端精修装置 ZL201020647209.4 2010.12.07 2020.12.06

原始

取得

31 自动封边机的后端精修装置 ZL201020647221.5 2010.12.07 2020.12.06

原始

取得

32 自动封边机的上下粗修装置 ZL201020647284.0 2010.12.07 2020.12.06

原始

取得

33 自动封边机的上下精修装置 ZL201020647279.X 2010.12.07 2020.12.06

原始

取得

34 自动封边机的上下刮边装置 ZL201020647227.2 2010.12.07 2020.12.06

原始

取得

35 自动封边机的上下抛光装置 ZL201020647232.3 2010.12.07 2020.12.06

原始

取得

36

自动封边机涂胶轮之变频控制

系统

ZL201020647252.0 2010.12.07 2020.12.06

原始

取得

37 重型封边机精准斩带控制系统 ZL201020647244.6 2010.12.07 2020.12.06

原始

取得

38

重型封边机之压梁准确定位控

制系统

ZL201020647233.8 2010.12.07 2020.12.06

原始

取得

39 自动封边机之控制系统 ZL201020647267.7 2010.12.07 2020.12.06

原始

取得

40 电脑裁板机准确上料控制系统 ZL201120053500.3 2011.03.03 2021.03.02

原始

取得

41

一种自动封边机的上开槽及侧

开槽装置

ZL201120212966.3 2011.06.22 2021.06.21

原始

取得

42 一种数控五面钻孔机 ZL201120212964.4 2011.06.22 2021.06.21

原始

取得

43

一种封边机的自动跟踪修边装

置

ZL201120212960.6 2011.06.22 2021.06.21

原始

取得

44

后上料高速电脑裁板锯的推进

机构

ZL201120422349.6 2011.10.31 2021.10.30

原始

取得

45

分段式真空吸附台面及利用该

台面制成的木工加工中心

ZL201220005908.8 2012.01.09 2022.01.08

原始

取得

46 封边机的四棱角跟踪精修装置 ZL201220137173.4 2012.04.01 2022.03.31

原始

取得

47

折弯边封边机的送带涂胶压紧

装置

ZL201220136903.9 2012.04.01 2022.03.31

原始

取得

48 折弯边封边机 ZL201220136904.3 2012.04.01 2022.03.31

原始

取得

49

电脑裁板锯的以太网通讯控制

系统

ZL201220428952.X 2012.08.28 2022.08.27

原始

取得

50 电脑裁板锯的锯座传动装置 ZL201220432723.5 2012.08.29 2022.08.28

原始

取得

51 封边机的自动下料机构 ZL201220592215.3 2012.11.12 2022.11.11

原始

取得

52 封边机的自动上料机构 ZL201220592437.5 2012.11.12 2022.11.11

原始

取得

53 具有自动上下料装置的封边机 ZL201220592464.2 2012.11.12 2022.11.11

原始

取得

54 精密推台锯设备 ZL201220717565.8 2012.12.24 2022.12.23

原始

取得

55

推台锯的锯片角度偏摆电动调

节结构

ZL201220717215.1 2012.12.24 2022.12.23

原始

取得

56 推台锯的锯座结构 ZL201220717407.2 2012.12.24 2022.12.23

原始

取得

57 推台锯的主锯主轴部件结构 ZL201220718088.7 2012.12.24 2022.12.23

原始

取得

58 推台锯的槽锯结构 ZL201220718132.4 2012.12.24 2022.12.23

原始

取得

59 推台锯数控纵向靠板装置 ZL201220717825.1 2012.12.24 2022.12.23

原始

取得

60 五面数控钻同步压板机构 ZL201320439405.6 2013.07.23 2023.07.22

原始

取得

61

龙门架式木材加工中心上的刀

库结构

ZL201320484443.3 2013.08.09 2023.08.08

原始

取得

62

悬臂式木材加工中心的刀库结

构

ZL201320484469.8 2013.08.09 2023.08.08

原始

取得

63 皮带张紧调整机构 ZL201320484999.2 2013.08.09 2023.08.08

原始

取得

64 木材加工中心机架结构 ZL201320484504.6 2013.08.09 2023.08.08

原始

取得

65

悬臂式木材加工中心的活动工

作台

ZL201320484513.5 2013.08.09 2023.08.08

原始

取得

66 木材加工中心刚性横梁结构 ZL201320484397.7 2013.08.09 2023.08.08

原始

取得

67 悬臂式木材复合加工中心 ZL201320484526.2 2013.08.09 2023.08.08

原始

取得

68 数控裁板锯的送料机构 ZL201320468102.7 2013.08.02 2023.08.01

原始

取得

69 推台锯的主锯结构 ZL201320583767.2 2013.09.22 2023.09.21

原始

取得

70 一种改进的封边机上料机 ZL201320677470.2 2013.10.31 2023.10.30

原始

取得

71 一种改进的封边机下料机 ZL201320677454.3 2013.10.31 2023.10.30

原始

取得

72 封边机的刮胶装置 ZL201320677453.9 2013.10.31 2023.10.30

原始

取得

73 多排多轴钻孔机床的上料机 ZL201320677455.8 2013.10.31 2023.10.30

原始

取得

74 多排多轴钻孔机床的下料机 ZL201320677472.1 2013.10.31 2023.10.30

原始

取得

75 一种封边机的侧开装饰槽机构 ZL201320677529.8 2013.10.31 2023.10.30

原始

取得

76 封边机的涂墨装置及封边机 ZL201320677514.1 2013.10.31 2023.10.30

原始

取得

77

封边机的多机器联线通讯控制

系统

ZL201320677392.6 2013.10.31 2023.10.30

原始

取得

78 封边机精确送切带控制系统 ZL201320677339.6 2013.10.31 2023.10.30

原始

取得

79 封边机高速运行控制系统 ZL201320677318.4 2013.10.31 2023.10.30

原始

取得

80

封边机的铣装饰槽尺寸精度控

制系统

ZL201320677317.X 2013.10.31 2023.10.30

原始

取得

81

编码器控制的推台锯锯片偏摆

装置

ZL201320710589.5 2013.11.12 2023.11.11

原始

取得

82

伺服电机驱动的推台锯纵向靠

板装置

ZL201320710593.1 2013.11.12 2023.11.11

原始

取得

83 双端封边机的安装调节机构 ZL201420092276.2 2014.03.03 2024.03.02

原始

取得

84 双端封边机自动链条张紧结构 ZL201420092324.8 2014.03.03 2024.03.02

原始

取得

85 双端封边机同步轴机构 ZL201420092343.0 2014.03.03 2024.03.02

原始

取得

86 大跨距双端封边机 ZL201420092441.4 2014.03.03 2024.03.02

原始

取得

87

悬臂式加工中心的真空吸附装

置

ZL201420092478.7 2014.03.03 2024.03.02

原始

取得

88

双端封边机的传动链条控制装

置

ZL201420092507.X 2014.03.03 2024.03.02

原始

取得

89 双端封边机进料浮动导正装置 ZL201420092550.6 2014.03.03 2024.03.02

原始

取得

90 自动封边机上端加胶装置 ZL201420092578.X 2014.03.03 2024.03.02

原始

取得

91 一种封边机涂胶机构防漏装置 ZL201420307511.3 2014.06.11 2024.06.10

原始

取得

92 一种封边机的可换向开槽机构 ZL201420307512.8 2014.06.11 2024.06.10

原始

取得

93 一种封边机的刮胶装置 ZL201420307527.4 2014.06.11 2024.06.10

原始

取得

94

一种封边机的端面间断开槽机

构

ZL201420307530.6 2014.06.11 2024.06.10

原始

取得

95

一种电脑裁板锯的前端上料装

置

ZL201420308202.8 2014.06.11 2024.06.10

原始

取得

（3）外观设计专利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申请日期 使用期限 取得方式

1

封边机

（MFB60CA 自动型）

ZL200530071860.6 2005.10.14 2015.10.13 原始取得

2 裁板机 ZL200530074684.1 2005.11.04 2015.11.03 原始取得

3 推台锯（MJ1130B） ZL200630050068.7 2006.01.10 2016.01.09 继受取得

4 电脑裁板机 ZL200630050468.8 2006.01.13 2016.01.12 继受取得

5 多排多轴钻 ZL200630051600.7 2006.01.26 2016.01.25 继受取得

6

封边机（自动跟踪

MFB-ZF-60C）

ZL200730052967.5 2007.04.13 2017.04.12 原始取得

7 电脑裁板机（MJKH6233） ZL200930066782.9 2009.01.09 2019.01.08 原始取得

8 电气控制箱（A） ZL200830218127.6 2008.11.11 2018.11.10 原始取得

9 电脑裁板机（A） ZL200830217324.6 2008.11.03 2018.11.02 原始取得

10

多轴钻

（十排自动送料）

ZL200930085912.3 2009.08.17 2019.08.16 原始取得

11 五面数控钻（NZK8） ZL201130070818.8 2011.04.08 2021.04.07 原始取得

12 自动封边机（NB 系列） ZL201130070817.3 2011.04.08 2021.04.07 原始取得

13 自动封边机 ZL201130351732.2 2011.09.28 2021.09.27 原始取得

14 六排多轴钻（MZ7621） ZL201230130112.0 2012.04.25 2022.04.24 原始取得

15 自动封边机（MFB-60CE） ZL201230130092.7 2012.04.25 2022.04.24 原始取得

16

自动封边机

（MFB-60CK2）

ZL201230130125.8 2012.04.25 2022.04.24 原始取得

17 自动封边机（MFB600） ZL201230130122.4 2012.04.25 2022.04.24 原始取得

18 自动封边机（MFB60E） ZL201230130141.7 2012.04.25 2022.04.24 原始取得

19 自动封边机（NB 系列） ZL201230416723.1 2012.08.31 2022.08.30

原始

取得

20 五面数控钻床 ZL201230417093.X 2012.08.31 2022.08.30

原始

取得

21 自动封边机（60 系列） ZL201230417127.5 2012.08.31 2022.08.30

原始

取得

22 推台锯 ZL201330079727.X 2013.03.25 2023.03.24

原始

取得

23 自动封边机（NB5J） ZL201430176228.7 2014.06.11 2024.06.10

原始

取得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上述专利年费缴费正常。

对实质相同的发明创造在授予发明专利的同时依法需要声明放弃相关实用新型专

利， 相关实用新型专利权将于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告授予相关专利的发明专利权之日起终

止。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公司因上述原因声明放弃实用新型专利的具体情况

如下：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

类型

专利号

提交放弃

声明的时间

专利

状态

1 斜边自动封边机

实用

新型

ZL201020645451.8 2012年 1月 11日 已失效

2

编码器控制的重型

自动封边机

实用

新型

ZL201020647164.0 2012年 3月 20 日 已失效

3 自动封边机的供胶装置

实用

新型

ZL201020645365.7 2012年 4 月 1日 已失效

4 自动封边机的开槽装置

实用

新型

ZL201020647172.5 2012年 6月 18日 已失效

5

自动封边机的螺杆泵式供胶装

置

实用

新型

ZL201020647154.7 2012年 12月 5日 已失效

6 后上料高速电脑裁板锯

实用

新型

ZL201120422634.8 2013年 5月 17日 已失效

7

双面自动封边装置

生产线

实用

新型

ZL201220592577.2 2014年 5月 30 日 已失效

8 龙门架式木材复合加工中心

实用

新型

ZL201320484398.1 2014年 10 月 13日 已失效

9 精密推台锯设备

实用

新型

ZL201220717565.8 2014年 5月 4 日 尚未失效

（五）软件著作权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本公司拥有的软件著作权如下：

软件名称 权利范围 登记号 开发完成日期 首次发表日期

取得

方式

南兴电脑裁板锯 CAM

软件 1.0

全部权利 2013SR028622 2012.07.30 未发表

原始

取得

（六）特许经营权

2012年 4月 11日，公司办理了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备案登记表编号为 01078665，

进出口企业代码为 4400617769290。

2012年 5月 11日，公司取得由太平海关颁发的注册登记编码为 4419967743 的《进

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报关注册登记证书》，有效期至 2015年 5月 11日。

公司除拥有自营进出口经营权以外，未拥有其他特许经营权。

六、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情况

（一）同业竞争情况

公司主营业务为板式家具生产线成套设备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林旺南、詹谏醒夫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除东莞市

正熙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为实业投资、物业投资、物业租赁）由詹谏醒之兄詹任

宁及其配偶孙佳宜控制之外，实际控制人近亲属未控制其他任何企业。 公司实际控制人林

旺南、詹谏醒夫妇除控制本公司外，控制的其他企业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经营范围 目前实际从事的主要业务

南兴投资 实业投资、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股权投资 股权投资

德图实业 实业投资、物业租赁 未实际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与本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本公司

实际控制人林旺南、詹谏醒，股东林旺荣、詹任宁及陈俊岭，本公司控股股东南兴投资、实

际控制人控制的德图实业均已就避免与公司发生同业竞争出具了《承诺函》。

（二）关联交易情况

1、经常性关联交易

（下转

A33

版）


